关于《宜良县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1.制定背景：为维护房地产交易秩序，规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督管理，保护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存量房交易资金安全，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建房〔2016〕16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房〔2018〕128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房屋网签备案服务效能的意见》（建房规〔2020〕4号）等有关规定，制定该实施细则。自2023年12月开始，县住建局多次组织讨论，并征求县司法局、县自然资源局及凌云律师事务所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必要性：近年来，随着住房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驱动，存量房市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二手房交易的纠纷却不断增加，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让买卖双方都倍感困扰，究其根源，就是缺乏对交易资金的监管。实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是加强房地产行业管理、落实调控政策、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衡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3.可行性：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相当于为二手房买卖提供了“安全支付”功能，进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可有效提升存量房交易安全与效率。对于买方，规避了业主蓄意骗款、资金交割后对方不配合过户等风险，切实保证了交易安全；对于卖方，交易资金提前划入监管账户，保证买方有足够资金购买房屋，规避了中断交易的风险。
4.合理性：实施存量房资金监管优势突出。
（1）政府监管更放心：由县住建局负责统筹、指导、监督全县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
（2）线下办理更省心：买卖双方可选择线下办理买卖合同签约、监管协议签订、监管资金缴存等各项业务，待监管资金达到拨付条件后，经相关当事人提出资金划转申请，即可按协议约定在时限内转入卖方账户。
（3）免费办理更贴心：资金监管不收取任何费用。
（4）行业规范更舒心：明确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按揭贷款银行不得通过监管账户以外的其他银行账户代收代付交易资金。
二、文件制定依据
1.《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建房〔2016〕168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建房〔2018〕128号）。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房屋网签备案服务效能的意见》（建房规〔2020〕4号）。
三、规定的主要措施
全文共十一项内容：
第一项至第三项分别对存量房、存量房交易资金、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进行了解释；
第四项明确了监管单位的职能职责；
第五项明确了资金监管范围；
第六项明确了资金监管流程（分为买方不申请办理按揭贷款和买方申请办理按揭贷款两类）；
第七项明确了监管资金划转的方式和时限；
第八项明确了《买卖合同》变更涉及房价款内容的，应同时变更《监管协议》相应的内容；
第九项明确了交易双方可申请解除交易资金监管的4类情形以及解除交易资金监管后退回交易资金涉及事项；
第十项明确了交易资金监管账户管理等内容；
第十一项明确了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买卖双方，从事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文本后附宜良县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四方）、转移登记完成后监管资金划转申请书（四方）、解除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申请书（三方）、自愿放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声明（三方）、宜良县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三方）、转移登记完成后监管资金划转申请书（三方）、解除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申请书（双方）、自愿放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声明（双方）等8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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